法库县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维修养护资金合理使用，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施、设备的及时维修和安全使用，保障我县农村饮水工程良性运行，持久发挥工程效益，根据《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法库县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饮水工程是指为解决农村供水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障率建设的乡（镇、街道）、村自来水工程、防氟改水工程、移民供水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各类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第三条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包括县级财政预算列支的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乡（镇、街道）财政预算列支的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和在水费收入中计提的维修养护资金。
第四条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修、日常维修养护及水质检测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条  县水利局是我县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管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县财政预算列支的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乡（镇、街道）、村各级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的使用应当坚持设立专户、专款专用的原则,做到公开、公平、安全使用。

二、维修养护资金来源及标准

第七条  县财政局负责筹集县级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并列入县财政预算，同时监督资金的使用；各乡（镇、街道）负责筹集乡（镇、街道）及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并列入各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水费收入计提的维修养护资金由村委会计提后存入村财乡管专户。
第八条  县级维修养护资金为每处工程每年1.8万元，乡级财政维修养护资金为每处工程每年0.5万元，村级维修养护资金按水费收入的10%计提。

三、管护资金使用范围
第九条  县级维修养护资金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大修和水质检测，使用范围包括：

（一）管理房主体结构部位,包括基础、墙体、柱、梁、屋顶及管理房附属设施等,因损坏影响使用安全,需要拆换加固，且单项维修费用高于5000元的；

（二）水源井改造；

（三）变压器、水泵、变频供水设备、消毒设备及除铁锰设备成套更新，变频供水设备的变频器更换维修、消毒设备加药泵更换维修，除铁锰设备的滤料更换，且单项维修费用高于5000元的；
（四）管径大于90mm(含90mm)的主管路维修，且单项维修费用高于5000元的。

（五）水质检测费用于水源水、末梢水水质的检测，每年在丰水期、枯水期各检测一次，根据实际需要可增加随机检测次数和检测项目。

（六）经县水利局认定的其他维修。

第十条  乡级维修养护资金使用范围包括：

（一）办公费、交通费、采暖费、管理人员工资补助；

（二）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房屋门窗、墙面、屋面防水、室内低压线路、开关插座、灯具、大门、避雷针及其他项目维修；

（三）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变频供水设备的柜体、断路器、中间继电器、电压表、电流表、电流互感器、控制器、直流电源、避雷器、远传压力表及其他变频供水设备辅件维修；

（四）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消毒设备的柜体、电压表、电流表、开关、接触器、逆止阀、辅件维修及消毒液购置；

（五）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除铁锰设备的罐体、管路、闸阀、密封胶垫、气泵及其他辅件维修；

(六)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水泵叶轮、扬水管、电缆及其他辅件的维修；

（七）单项维修费用低于5000元的管路、管件、消防井、检修井等维修。

第十一条  水费收入计提的村级维修养护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维修养护，使用范围包括：

（一）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房屋门窗、墙面、屋面防水、室内低压线路、开关插座、灯具、大门、避雷针及其他项目维修；

（二）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断路器、中间继电器、电压表、电流表、电流互感器、控制器、直流电源、避雷器、远传压力表及其他变频供水设备辅件维修；

（三）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消毒设备的柜体、电压表、电流表、开关、接触器、逆止阀、辅件维修及消毒液购置；

（四）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除铁锰设备的罐体、管路、闸阀、密封胶垫、气泵及其他辅件维修；

（五）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扬水管、电缆及其他辅件的维修；

（六）单项维修费用低于1000元的管路、管件、消防井、检修井等维修。

四、管护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二条  县级维修养护资金由县财政局根据维修养护需要拨至水利专户，作为大修基金全县统筹使用，各乡（镇、街道）在工程需大修时向县水利局提出申请，经县水利局确认后按县级报账制规定支付，如有结余结转下年使用。

第十三条  各乡（镇、街道）日常维修养护资金和水费收入计提村级维修养护资金存入各乡（镇、街道）专户和“村财镇管”专户，分村核算。

第十四条  水质检测费用在水质检测单位检测完毕，并提供水质检测报告后，由县水利局直接支付给检测单位。

第十五条  维修养护资金要专款专用，符合财务制度的要求，符合建设程序的要求，违者按相关法规制度要求处理。

五、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法库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法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法库县农村饮水工程管护资金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法政办发〔2014〕2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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